附件2

建设单位网上向主管部门或市政公用服务企业

申报专项验收资料

规划国土部门：

1.《城市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登记表》（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载明的许可内容一致）；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含正本、附件及附图）；

3.具有资质的测绘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成果报告书》；

4.具有资质的测绘部门出具的《房屋土地测绘技术报告书》；

5.申报工程的工程实测总平面图和竣工图纸（包括图纸目录、各层平面图、各朝向立面图、各主要部位剖面图、基础平面图、基础剖面图）一份。建议提供各朝向立面完整的现状照片（能清晰反映建筑及周边环境情况）。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

1.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2.单位工程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和主要功能抽查记录；

3.单位工程观感质量检查记录；

4.工程竣工质量报告。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1.工程竣工验收报告（①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正文、附件），②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③工程竣工验收记录）;

2.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3.住宅工程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和质量分户验收合格的说明；

4.防雷检测报告或检测报告统计汇总情况表（项目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无障碍设施专项验收及民用建筑工程节能专项验收等合格文件；
5.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改正问题全部整改完成的说明；  
6.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齐全、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等的说明。

房屋测绘部门：

1.房产测绘成果（包括《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用于不动产首次登记的《房屋登记表》、《房产平面图》）；
2.宗地界址点坐标成果。
消防部门：

1.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计的工程竣工图纸；

2.消防产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书或技术鉴定证书，型式检验合格报告； 

3.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保温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检验合格报告、出厂合格证；

4.消防设施检测合格报告；

5.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综合审查合格书,技术咨询报告等审查意见。

民防部门：

1.人防工程竣工验收通知书；

2.人防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

3.人防工程设防指标核对记录;

4.人防工程移交意向书；

5.涉及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的，应提供“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1.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2.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档案行政主管部门：

依职责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档案验收。

给水部门：

给水部门认可的工程预验收记录。

排水部门：

工程竣工报验申请及竣工资料。
电力部门：

工程竣工报验申请资料。
热力部门：

工程竣工报验申请资料。
燃气部门：

1.《用户明细表》；  

2.《燃气管道气压严密性试压记录表》。
